三亚市公安局
关于燃油摩托车、电动三轮车及各类型

货运车辆实行限行管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为保障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安全风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对燃油摩托车、电动三轮车及各类型货运车辆实行限行管理的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燃油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限行时间和区域

以下主城区道路（含所指路段）范围内全天24小时禁止燃油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行驶。

榆亚路、新风街、凤凰路、春光路、迎宾路、学院路、海螺一路、落笔洞路、荔枝沟路、南边海路、鹿回头路、鹿岭路、建港路、海润路、工业园路、育秀路、育新路、金鸡岭路、三亚湾路、御海路、新城路、海虹路、G225国道至海虹路口路段、光明路、胜利路以上道路合围成的闭合区域（含合围道路）。

以上合围道路内，过境燃油两轮摩托车可在市区部分旅游公路通行（详见示意图）。
二、电动三轮车增加限行的区域：

（一）亚龙湾片区道路

亚龙湾片区内龙塘路、龙海路、湾月路、青梅路、太阳湾路、龙溪路、亚龙湾路、百花路以及亚龙湾第二通道的大安岭路等道路。

（二）西岛全部道路。

三、二轮电动摩托车通行规定

二轮电动摩托车在限行区域内二轮电动摩托车、非机动车专用车道通行，未设置专用车道的道路，须靠右通行。

四、禁止各类二、三轮车辆进入高速公路通行

依据国家相关法律及海南省地方性高速公路管理规定，禁止二、三轮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以及非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通行。

各类货运车辆限行时间和区域

（一）4.5吨以上（含）货运车辆限行时间：每日06:30至22:00

（二）4.5吨以下中小型货运车辆（不包括皮卡车和4.5吨以下新能源货车）限行时间：每日07:00至09:00,17:00至21:00

（三）以上两项限行区域：以下主城区（含所指路段）

榆亚路、新风街、凤凰路、春光路、迎宾路、学院路、海螺一路、落笔洞路、荔枝沟路、南边海路、鹿回头路、鹿岭路、建港路、海润路、工业园路、育秀路、育新路、金鸡岭路、三亚湾路、御海路、新城路、海虹路、G225国道至海虹路口路段、光明路、胜利路以上道路合围成的闭合区域（含合围道路）。
（四）特殊规定

4.5吨以上（含）大型货车全天24小时在以下道路限制通行：三亚湾路（海虹路口至御海路口）、新城路（海虹路口至御海路口）、海螺一路、春光路。

六、特许车辆通行管理

（一）城市运行保障车辆通行管理

保障城市民生运行的供电、供水、污水处理、石油天然气供应、重大工程建设、物资保障、平价菜保供运输等特殊应急车辆和保供运输车辆的单位，可向交管支队申请领取通行证，按照指定时间和路线通行。

（二）城市执法工作车辆通行管理

具有明显标识的警用摩托车，工商、税务、综合执法等单位稽查、巡查并喷涂标识的具有合法手续的执法专用摩托车，经市公安局批准的并喷涂统一标识的具有合法手续的特种行业专用摩托车，允许在主城区限行区域通行。

（三）物流运送车辆和环卫、园林作业特种车辆通行管理

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的邮政、物流车辆，环卫、园林作业的三轮电动车，允许在主城区限行区域通行。

七、违反本通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八、本通告适用过程中所涉及问题由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负责解释。

九、本通告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三亚市公安局关于摩托车及各类型货运车辆在主城区道路实行限行管理的通告》（2022年7月20日）、《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三亚段（主城区路段）解除摩托车限行管理措施的通告》（2023年12月12日）同时废止。其他通告与本通告内容不一致的，以本通告为准。

                   三亚市公安局

                    年  月  日


